
(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GC13 

項目名稱 發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不予開標決標： 

(一)廠商如有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各款

情形之一（例如第 3款「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標」、第 5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

異常關聯者」疑似借牌情形：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

為同一人；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

具者；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連號，顯係同一人或同一

廠商所為者；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

人或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

所為之情形者），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

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決

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採購法第 50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

符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廠商僱用人員如有違反採購法第 15條第 1項所定機關承

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就業規範情形者，不得參與該

機關採購之投標。如有投標者，依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

第7款不予開標、決標。

(三)廠商如有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條之情形，依該條規定不

開標或不決標。

(四)廠商如有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所定載明於招標

文件情形之一，除有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2項及第

39條情形者外，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或協助投標廠商。如有投標者，依採購法第 50條第 1

項第2款不予開標、決標。另前階段之成果若予公開，參

與前階段作業之廠商並無競爭優勢，符合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 38條第 2項之「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
GC13-1 



其經機關同意者，得參與後階段之作業。惟參與前階段

之廠商若有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

資訊之廠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

購」之情事，尚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投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或協助投標廠商。

   (五)政黨及與其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依採購法第 38條規

定，不得參與投標。如有投標者，不予開標、決標。

(六)承辦專案管理之廠商，依採購法第 39條規定，其負責人

或合夥人不得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

責人或合夥人；承辦專案管理之廠商與規劃、設計、施

工或供應廠商，不得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

關係企業。如有投標者，依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第 7款

不予開標、決標。

(七)機關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依

本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不予開標、決標。

二、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不發還保證金： 

(一)投標廠商如有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所定情形之一者（例

如租借牌之廠商屬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第 2款所定「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

件參加投標」），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

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二)機關發現廠商有「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第 20條（履約保證金），第 28條（保固保證金）、第

29條（財力資格之連帶保證）及第 30條（差額保證金）

不發還得標廠商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其孳息之情形者，應

依相關規定及採購法第 32條、招標文件規定及契約約定

辦理，並追究其違約責任及擔保者之擔保責任（借牌廠

商遭機關終止或解除契約，屬可歸責廠商情形，依契約

約定保證金不予發還；轉包廠商依採購法第 66條規定及

契約約定，不予發還保證金）。

(三)機關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之「足以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法行為者」情形，第 50條第 1項第 5款、

第 7款情形之一，廠商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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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從業人員有採購法第 87條各項構成要件事實之一，

依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工程會認定該等廠

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應不發還

或追繳，並注意工程會訂定之「依政府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辦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執行程序」。

(四)關於機關追繳廠商押標金之請求權，因 5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自開標日起算；

機關已發還押標金者，自發還日起算；得追繳之原因發

生或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

追繳押標金，自不予開標、不予決標、廢標或決標日起

逾 15年者，不得行使。

(五)機關依本法第 31條第 2項規定追繳押標金，於移送機關

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要件時，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各行政執行分署受理是類事件之移送執行。 

三、撤銷決標、終止或解除契約：

(一)決標或簽約後始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採購法第 50條

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

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

約反不符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租借牌廠商構成採購法第 50條第 2項規定，機關原則

應與其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廠商如有違反採購法第 59條第1項（支付利益促成採購

契約之成立）規定，依同條第 2項規定，機關得終止或

解除契約，並將 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未

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期給付。

(三)機關如發現得標廠商違反本法第 65 條規定轉包其他廠

商時，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收保證金，並得要求

損害賠償。 

四、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 

(一)廠商如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機關應

依採購法第 101條至第10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09條之 1

規定，

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如有租借牌或轉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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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恐構成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第 6

款、第 11款情形之一）；除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6

款情形外，尚無以遭判決或起訴為適用要件。

(二)廠商以自己名義所製作之文書，然與真實不符者，或廠

商所檢送或出具之文書，雖非以其自己名義所製作，然

係其為不實之陳述或提供不實之資料，致使公務員或從

事業務之人，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或業務上作成

之文書者，均屬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虛偽不實

之情形。

(三)各機關執行將拒絕往來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程序如

下： 

1. 機關如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 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

（機關除自行採購或履約過程發現外，尚可留意媒體

報導、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判決書），為同條

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2. 機關應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及「機關採購工作及審

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第8條之1規定成立採購工作

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

各款情形之一。

3. 廠商經認定該當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機關應依同條第1項規定，將事實、理由及停權期間通

知廠商，並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09條之 1第 1項規定

附記：「廠商如認為機關所為之通知違反採購法或不

實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20日內，以書面向招標

機關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前開時效適用或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

項所定3年裁處權時效，其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請

查閱工程會 109年 8月 12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659號

函修正之「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執行注意事項」所附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

點判斷原則」。

4. 廠商如對機關之通知提出異議，招標機關應自收受異

議之次日起 15日內為適當之處理，將處理結果以書面

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並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09條之

1第 2項規定附記：「廠商如對該處理結果不服，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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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次日起 15日內，以書面向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廠商如對上開異議處理結

果不服，而向機關提出再異議，視同提出申訴之意，

機關應依採購法第 76條第 3項規定，轉請該管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處理。

5. 工程會 108年 6月 4日工程企字第 1080100499 號函檢

送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及第102條規定通知廠商陳述

意見函、通知函、通知廠商異議處理結果函稿格式，

並公開於工程會網站供各機關參考。

6. 機關將異議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後，

廠商如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

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採購法或並無

不實者，依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機關應即自行

執行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作業，

無需函報採購法主管機關。

(四)已消滅之公司，其法人人格已消滅，不能作為採購法第

101條至第103條通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之對象。

解散後之公司於未完成清算前，並非當然無權利能力，

仍須通知刊登拒絕往來廠商；已解散並清算完結之公司，

因其法人人格已消滅，無通知刊登拒絕往來廠商之可能。

(五)機關應適時啟動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程

序，如未依上開規定啟動停權程序，應由上級機關移送

懲戒，必要時送監察院查處，以追究相關人員其行政責

任；如有發現不法情形，應送司法機關調查刑事責任。

(六)機關依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項規定將拒絕往來廠商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時，為利相關專業法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納入評鑑或管理之參考，一併通知各該專業法規（如營

造業法、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建築師法、技師

法）之主管機關。如無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須通

知。

五、技術服務廠商未善盡責任之處置：

（1） 技術服務廠商如有規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之

情形，依採購法第 63 條第 2項規定及契約約定，追究機

關遭受損害之責任。

（2） 機關委託辦理技術服務，其有規劃、設計錯誤或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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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情事，如屬承辦技師或建築師之責任，應依各該專技人

員法規，提報各該專門技術人員主管機關予以懲戒。

六、涉及刑責之處置：

（1） 廠商如有採購法第 87條至第92條（圍標、綁標、洩密及

強暴脅迫）之情形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告發。

（2）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如因執

行業務犯採購法第87條至第91條之罪，經第1審為有罪

判決者，該廠商即有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6款之適用，

機關應依本程序第四點辦理。

控制重點 1、 廠商如有採購法第 15條第 1項、第38條、第39條、第59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3條、第 38條規定之情形，依規定不

予開標、決標。

2、 廠商如有採購法第 31條第2項各款情形之一，依規定不予

發還押標金或追繳。追繳押標金時效適用同條第 4項規定，

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5年消滅；其書面通知，應附記相

關救濟途徑、期間及受理機關等教示內容。

3、 機關發現有採購法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足以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發現廠商有採購法第 50條第1項

各款情形之一，依規定不予開標、決標。決標或簽約後發

現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4、 廠商如有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之情形，依契約約定不

發還得標廠商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其孳息，並追究其違約責

任及擔保者之擔保責任。

5、 查察廠商有無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所列停權情形並

於時效內裁處，例如：落實審查廠商投標及履約相關文件

及接洽、參與或實際執行人員與投(得)標廠商之關聯；查

察工地實際施工人員與得標廠商人員執行業務之狀況；參

考其他單位提供之資料綜合研判分析。廠商如有採購法第

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依採購法第 101條至第103條

規定辦理，並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09條之 1規定附記；

併注意裁處權時效及「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裁

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

6、 機關依採購法第 101條第 3項及「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

組設置及作業辦法」第 8條之 1規定成立之採購工作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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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小組，其委員組成，宜就本機關以外人員至少 1 人聘兼

之，且至少宜有外聘委員1人出席。

法令依據 1、 採購法第15條第1項（廠商不得參與機關採購之情形）、

第31條（押標金之發還及不予發還）、第32條（保證金之

處理）、第38條（政黨及其關係企業不得參與投標）、第

39條（委託廠商專案管理）、第48條（不予開標決標）、

第50條（個別廠商之標不予開標決標）、第59條(支付利

益促成採購契約之處理)、第 63條第2項(執行錯誤、不實

或管理不善者之賠償責任)、第 65條及第 66條（得標廠商

不得轉包）、第87條至第92條(圍標、綁標、洩密及強暴

脅迫之處理)、第101條（刊登公報拒絕往來）、第102條

（廠商提出異議及申訴）及第103條（拒絕往來之期間）。

（108.5.22）

2、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3條（同一廠商投標以一標為限）、

第38條（廠商利益迴避情形）、第109條之1（通知廠商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附記）（110.7.14）、押標金保證金

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108.11.18）

3、 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第8條之1。

4、 工程會 91年 11月 27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令、

105年 3月 21日工程企字第10500080180號令、108年6月

4日工程企字第 1080100499 號函、108年 9月 16 日工程企

字第 1080100733 號令、108 年 9 月 25 日工程企字第

1080100778 號函、109年 8月 12日工程企字第 1090100659

號函。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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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評估單位：採購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發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廠商如有採購法第 15條第1項、第

38條、第 39條、第 59條及其施行

細則第 33條、第 38條規定之情形，

是否依規定不予開標、決標。 

      

二、廠商如有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

情形之一，是否依規定不予發還押

標金或追繳。追繳押標金，是否自

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5年內；其書

面通知是否附記相關救濟途徑、期

間及受理機關等教示內容。

      

三、機關發現有採購法第 48條第1項第

2款所定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

或不當行為，或發現廠商有採購法

第50條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是否

依規定不予開標、決標。決標或簽

約後發現者，是否撤銷決標、終止

契約或解除契約。

      

四、廠商如違反本法第 59 條規定，是

否依規定辦理。 

      

五、廠商如有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

之情形，是否依本法第 32 條、契

約約定不發還得標廠商所繳納之保

證金及其孳息，並追究其違約責任

及擔保者之擔保責任。 

      

六、廠商如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

款情形之一，是否依採購法第101條

至第103條規定辦理，並依採購法施

行細則第109條之1規定附記。併注

意採購法第101條之裁處權時效及時

效起算點。

      

七、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及
「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
業辦法」第8條之1規定成立之採購
工作及審查小組，其委員組成是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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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關以外人員至少 1人聘兼，及外
聘委員是否至少 1人出席。

八、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通知後，廠
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
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
果駁回廠商申訴者，應依採購法第
102條第3項規定即將廠商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

填表人：               單位主管：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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